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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琶洲丸美 PLUS项目“3·23”一般
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 3月 23日 17时许，一男子（蔡*聪，男，32岁）在

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道辖内丸美 PLUS（丸美集团总部大楼）项

目（以下简称：丸美 PLUS 项目）13 层作业过程中不慎跌落井

道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20万元。

事故发生后，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493号）的规定，海珠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区应急

管理局、区住建局、区公安分局、区纪委监委、区人社局、区总

工会以及琶洲街道办事处，并邀请区检察院、北京市朝阳区和广

州市荔湾区、增城区人民政府等单位派人参加的海珠区人民政府

“3·2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和“四不放过”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阅资料、人员问询、

调查取证和专家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发生原因、人员伤

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分析了事故暴露的突出问题和

教训，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海珠琶洲丸美 PLUS项目“3·23”一般高处

坠落事故是一起因工人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作业导致的一般生产

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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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项目概况

丸美 PLUS 项目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道琶洲西区

AH040135地块，为在建办公及配套商业一体化写字楼（其中：

地上 28层、地下 4层），总建筑高度 138米，总建筑面积 47959.03

平方米,已取得施工许可证
[1]
。截至 2024年 3月 23日，项目主体

结构已封顶，处于二次结构、粗装修、机电安装、幕墙安装等施

工阶段。

（二）参建单位情况

1.建设单位

广州禾美实业有限公司
[2]
（以下简称：广州禾美公司）为丸

美 PLUS项目建设单位。

2.施工单位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
（以下简称：中建一局发

展公司）为丸美 PLUS项目施工单位，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特级
[4]
等资质，持有安全生产许可证

[5]
；与广州禾美公司签订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
[6]
，约定由中建一局发展公司对丸美 PLUS项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44010520230417020、440105202209270101），项目名称：

丸美 PLUS（丸美集团总部大楼），建设单位：广州禾美实业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监理单位：广东财贸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发证单位：广州市海珠区住房和建设局。

[2] 广州禾美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法定代表人为孙*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101MA9UMY134K，

住所为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2429 号首层自编 028 房。经营范围：化妆品零售、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3] 中建一局发展公司成立于 1953 年 3 月 1 日，法定代表人为林*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101715726A，

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望花路西里 17 号。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等。

[4] 可承接建筑各等级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

[5]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京）JZ 安许证字[2022]020210），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有效期：2022 年

11 月 11日至 2025 年 11月 10 日。

[6] 《丸美 PLUS（丸美总部大楼）（AH040135 地块）总承包工程》（合同编号：YB202207280809），签订日期：

2022 年 7 月，发包人：广州禾美公司，承包人：中建一局发展公司，工程内容：按发包人提供的图纸和有关资料、

文件及说明，承包丸美 PLUS（丸美总部大楼）（AH040135 地块）总承包工程及提供总承包管理配合服务等，合同

工期：2022 年 8 月 1日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共 669 日历天。2023 年 8 月，广州禾美公司与中建一局发展公司签

订《丸美 PLUS（丸美总部大楼）（AH040135 地块）总承包工程之补充协议一》（合同编号：MYB202308091054），

约定在主合同已约定的承包范围基础上，将本项目的幕墙施工工程、消防工程等纳入总承包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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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施工总承包。

3.监理单位

广东财贸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7]
（以下简称：广东财贸公

司）为丸美 PLUS项目监理单位，具有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
[8]

等资质；与广州禾美公司签订监理合同
[9]
，约定由广东财贸公司

负责完成工程项目全部的施工监理任务。

4.专业分包单位

广州耀安工程有限公司
[10]
（以下简称：广州耀安公司）为丸

美 PLUS项目专业分包单位，具有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11]

等资质，持有安全生产许可证
[12]

；与广州禾美公司、中建一局发

展公司签订消防工程三方协议
[13]

，负责丸美 PLUS 项目消防工

程。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4 年 2 月 22 日，广州耀安公司工人蔡*聪[14]
办理丸美

PLUS项目入场手续
[15]

。

[7] 广东财贸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5 月 27 日，法定代表人为黄*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10319053976XA，

住所为广州市荔湾区桥中中路 159 号十一层 1108 房。经营范围：工程监理服务、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服务等。

[8] 可承担相应类别建设工程的项目工程监理等业务。

[9] 《委托监理合同》，签订日期：2022 年 4 月，委托人：广州禾美公司，监理人：广东财贸公司，监理范围：

承包人全面负责完成工程项目全部的施工监理任务，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消防安装工程等，

监理期限：2022 年 4 月 20日至 2025 年 1 月 20日。

[10] 广州耀安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5 月 8日，法定代表人为刘*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10170830603XK，

住所为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环城路 871 号。经营范围：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消防设施工程施工等。

[11] 可承担相应类别消防设施工程的施工。

[12]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粤）JZ安许证字[2023]005833，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有效期：2023 年 4 月 7日

至 2026 年 4 月 7 日。

[13] 《丸美 PLUS（丸美总部大楼）（AH040135 地块）消防工程三方协议书》（合同编号：MYB202312151745），

发包人（甲方）：广州禾美公司，总承包人（乙方）：中建一局发展公司，分包人（丙方）：广州耀安公司，约

定因根据项目总承包工程需要由广州耀安公司承接丸美 PLUS 项目消防工程（消防设备配电系统、防火门、防火门

监控系统等），分包工程工期：2023 年 2 月 20日至 2024 年 9 月 30日，共 576 日历天。其中第八条第二款、第

三款规定：（二) 乙方责任 1、协助甲方履行本合同并加强对丙方分包工程的施工管理和监督…（三）丙方责任 1、

签署本合同后立即完成施工前准备工作并组织进场施工，并接受甲方、乙方、监理单位的管理和监督……

[14] 蔡*聪，男，事发时为广州耀安公司防火安装班组工人，负责消防工程施工等工作。

[15] 《丸美 plus（丸美集团总部大楼）项目作业人员安全管理档案》显示，蔡*聪于 2024 年 2 月 17 日、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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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3日，广州耀安公司安全员何*缥[16]
通知班组负责人蔡

*瑞[17]
安排工人进场安装弱电井、管井等位置防火门框。

3 月 21日，中建一局发展公司组织广州耀安公司及相关专

业分包单位
[18]

进行专项安全技术交底
[19]

。

3月 23日 14时许，广州耀安公司安排工人蔡*卫[20]
和蔡*聪

到项目 13层进行电梯井应急疏散检修防火门框安装作业（图 1、

2、3）。

16时许，蔡*聪在进行门框内外侧固定条上金属钉
[21]

的固定

作业过程中，不慎从电梯井内坠落。

蔡*卫听到响声后发现蔡*聪失去踪影，呼喊蔡*聪但未得到

回应。蔡*卫遂向何*缥报告情况，项目随即组织人员寻找蔡*聪。

16时 30分，搜寻人员在负一层 H-3#电梯井内（图 4）发现

蔡*聪，将蔡*聪救出后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军

医院救治。

3月 24日 11时许，蔡*聪因抢救无效宣告死亡。

22 日完成新工人入场班组级、项目部级以及公司级三级安全教育，并办理《安全记录承诺书》《进场施工人员身

体健康承诺书》《安全常识技术交底》《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品承诺书》等进场手续。

[16] 何*缥，男，事发时为广州耀安公司安全员，负责现场安全监管和安全相关资料整理等工作。

[17] 蔡*瑞，男，事发时为广州耀安公司防火安装班组负责人，负责消防工程施工等工作。

[18] 《消防电梯检修门安装、二构抹灰、砌筑安全教育登记表》《安全会议（作业人员）签到表》显示，培训时

间：2024 年 3 月 21日，培训内容：消防电梯检修门安装、二构抹灰、砌筑专项安全教育及交底，参加人员：广

州耀安公司何*缥、蔡*瑞、蔡*卫及其他相关单位人员。其中交底内容第二款要求“现场拆除 13、11、9、7、4、

2层电梯检修门防护前必须向总包安全部、工程部发起防护拆除申请，在总包审核通过后做好相应安全措施后方

可拆除，施工过程中正确佩戴安全带高挂低用……等”。

[19] 广州耀安公司安全员何*缥反馈，2024 年 3 月 21 日技术交底会后其通知公司防火安装班组负责人蔡*瑞开始

安装 13 层及以下楼层弱电井、管井等位置防火门框，如安装防火门框需拆除电梯井边防护的，需提前通知其本人。

[20] 蔡*卫，男，事发时为广州耀安公司防火安装班组工人，负责消防工程施工等工作。

[21] 广州耀安公司生产经理唐*臣、安全员何*缥反馈，安装防火门框需根据安装位置实际情况使用金属钉固定门

框内侧及外侧上、中、下共 12 条固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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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丸美 PLUS 项目 图 2 丸美 PLUS 项目 13 层 H-3#

电梯现场

图 3 H-3#电梯井旁定型化

防护挡板

图 4 坠落现场图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调查组组织专家到现场进行勘查并对现场照片进行分

析，情况如下：

1.现场勘查情况

（1）事发地点情况。

经现场勘查，坠落高度约 63.7m（图 5）。当事人失足点为

13 层 H-3#电梯防火门，门洞内无照明，门洞宽高尺寸为 0.65m

×2.1m、防火门门框内宽高尺寸为 0.5m×1.95m（图 6）。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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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H-3#电梯防火门已完成门框外侧 6条固定条的金属钉固定（图

7），内侧固定条未打金属钉（图 8）。

因电梯井内准备移交电梯公司安装电梯，中建一局发展公司

已拆除 H-3#电梯各层水平防护设施
[22]
（图 9），门洞口处设有定

型化防护挡板
[23]

，现场未见拆除挡板相关注意事项。

（2）坠落地点情况

坠落现场为负一层，地面首层设有防坠设施，因坠落冲击力

导致首层防坠模板砸塌至负一层防坠网上（图 10）。

2.刑事勘查意见

经公安讯问调查和现场勘查，蔡*聪符合高坠死亡，排除刑

事可疑。

3.专家组事故过程复现

2024年 3月 23日下午，工人蔡*聪在 13层拆除 H-3#电梯井

防火门外定型化防护挡板后，未佩戴安全带进行电梯井应急疏散

检修防火门框安装作业。在完成 H-3#电梯井防火门框外侧固定

条的金属钉固定后，蔡*聪站在门槛打内侧上部固定条金属钉过

程中，不慎从电梯井内坠落。

[22] 《电梯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10-2002）第 4.2.5 条：进行电梯安装前，必须确保电梯井道的尺寸

应和土建布置图所要求的一致。经中建一局发展公司现场经理郑*确认，截至 2024 年 3 月 23日，因准备移交电梯

公司，H-3#电梯井内 1至 13 楼层水平防护已拆除。

[23] 《电梯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10-2002）第 4.2.3 条第 2款：电梯安装之前，所有层门预留孔必须

设有高度不小于 1.2m 的安全保护围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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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事故现场示意图 图 6 事故现场勘查图

图 7 事发处门框外侧固定情况 图 8 事发处门框内侧固定情况

图 9 坠落电梯井事发时状态 图 10 负一层防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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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故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伤亡人员情况。

事故造成蔡*聪死亡
[24]

。

2.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情况。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

失统计标准》（GB6721-86）的规定，经事故发生企业统计、住

建部门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 120万元
[25]

。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项目部报告及处置情况

16时许，广州耀安公司安全员何*缥向项目部报告事故情况。

项目部随即拨打了 110，并开展现场救援、应急处置工作。

（二）政府应急处置情况

区住建局、区公安分局、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和琶洲街道办

事处接报后迅速派员抵达事发现场，依职责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三）政府应急处置评估结论

事故发生后，各职能部门应急响应及时，现场处置得当，救

援工作中无衍生事故，政府应急处置评估为良好。

三、事故原因分析

2024 年 4 月 3 日，事故调查组委托专家组对海珠琶洲丸美

PLUS项目“3·2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进行技术分析，并于 2024

年 7月 1日收到《广州丸美总部大楼项目 3·23一般高处坠落事

故勘查技术分析报告》。

[24]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书编号：S442019001961）显示，直接死亡原因：重型颅脑损伤。

[25]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2024 年 3 月 24日，广州耀安公司与蔡*聪亲属（父亲蔡*卫、母亲杨*、弟弟蔡*瑞）签

署《和解补偿协议书》，向蔡*聪亲属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共计人民币 120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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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组结合调查询问、现场勘查及专家技术分析报告，

认定事故直接原因为工人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作业、施工时无专职

安全员现场监管。

工人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作业。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三十三条
[26]

、《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

健康通用规范》（GB55034-2022）第 3.2.1条[27]
和《消防工程施

工组织设计（工程方案）》第 7.11.10 条第 3.1 款
[28]

的规定，工

人蔡*聪在项目 13 层安装 H-3#电梯井防火门过程中，未佩戴安

全带进行高处作业，导致事故发生。

施工时无专职安全员现场监管。广州耀安公司违反了《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项
[29]

的规定，防火门安

装作业过程中，专职安全员未在场监管
[30]

，未有效实施作业过程

中的安全监督管理。

四、事故有关企业调查情况和存在问题

（一）广州耀安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31]

，建立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26]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作业人员应当遵守安全施工的强制性标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

程，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具等。

[27] 《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第 3.2.1 条：坠落高度基准面上方 2m 及以上进行高

空或高处作业时，……高处作业人员应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

[28] 广州耀安公司提交了《消防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工程方案）》，其中第 7.11.10 条第 3.1 款规定：临边洞口

施工应按规范要求系好安全带。

[29]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处以罚款；造成重大

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未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

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时无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现场监督的……

[30] 经何*缥确认，2024 年 3 月 23日其于大楼 5、6、9层及地下室区域巡查，未到 13 层开展检查。

[31] 提交的《丸美 PLUS（丸美集团总部大楼）项目管理架构主要人员表》等材料显示，事故发生时，该公司已

成立生产领导小组，广州耀安公司驻丸美 PLUS 项目项目经理曹*波〔持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生产经理唐*臣，

安全员何*缥〔持安全员证〕、施工员周*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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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制定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33]
，建立了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
[34]

，及时消除了检查发

现的安全隐患
[35]

。

存在问题：一是分项施工方案未明确防坠落安全措施。违反

了《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第 3.2.1

条
[36]

的规定，消防工程施工方案中针对高处临边作业仅表述为

“临边洞口施工应按规范要求系好安全带”，未根据工程特点明

确防坠落安全措施，细化安全带固定及连接相关要求等安全防护

措施。二是施工时无专职安全员现场监管。违反了《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37]

的规定，防火门安装作业过程中，未

安排专职安全员现场监管，未采取措施消除工人违反安全管理规

定作业的事故隐患。三是教育培训不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38]

的规定，未结合防火门安装

作业特点开展高处临边作业针对性安全培训，未保证工人蔡*聪

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对高处

[32] 提交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包括总经理（主要负责人）、工程部经理、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班组

长、员工等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33] 提交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其中包含《安全生产责任与目标管理企业各级安全生

产责任制》《安全检查制度》《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度》等制度以及《电焊工安全操作技术基本规程》《电工安全

操作技术基本规程》《水电普工安全操作技术基本规程》等操作规程。

[34] 提交了包含“各施工班组职责”、“风险辨识”、“风险控制措施”等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措施》。

[35] 提交了 2024 年 1 月 21 日至 3 月 16 日的《安全检查》记录，记录显示隐患均已按期完成整改。

[36] 《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第 3.2.1 条：坠落高度基准面上方 2m 及以上进行高

空或高处作业时，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并采取防滑措施……。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3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

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

员，不得上岗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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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边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危险因素和需要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认

识不足。

（二）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39]

，建立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40]
，制定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41]
，建立了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
[42]

，实施了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
[43]

，及时消除了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
[44]

，制定了应急预

案
[45]

。

存在问题：未设置高处临边警示，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46]

的规定，13层 H-3#电梯井防

火门洞口等危险部位未就定型化防护挡板拆除流程及注意事项

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三）广东财贸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向丸美 PLUS项目派驻了监理机构
[47]

，对施工方案进行了审

[39] 提交的《项目部安全管理机构设置》显示，事故发生时，该公司已成立生产领导小组，中建一局发展公司驻

丸美 PLUS 项目项目经理代*〔持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安全员纪*彬〔持安全员证〕、吴*海〔持安全员证〕、

游*丹〔持安全员证〕、质量员郑*、施工员李*等。

[40] 提交了《丸美 PLUS（丸美集团总部大楼）项目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签订版）》材料，包含项目经理、项

目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经理（安全员）、项目技术部经理（技术员）、班组长等岗位安全生产职责。

[41] 提交了包含《项目安全生产检查制度》《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制度》等制度文件的

《广州丸美 PLUS 项目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以及《普通工（杂工）安全操作规程》《木工安全操作规程》《高

处作业安全操作规程》等材料。

[42] 提交了《安全风险等级分级管控措施（2023 年 10 月）》等材料。

[43] 提交了对蔡*聪、蔡*卫、蔡*瑞等工人公司级、项目部级、班组级的《丸美 PLUS（丸美集团总部大楼）项目

作业人员安全管理档案》《分部（分项）工程安全技术交底》以及 2024 年 3 月 21 日的《消防电梯检修门安装、

二构抹灰、砌筑安全教育登记表》《安全会议（作业人员）签到表》等材料。

[44] 提交了 2023 年 12 月 7 日至 2024 年 3 月 24 日的《项目部安全检查及隐患整改记录表》，2023 年 12 月 8 日

至 2024 年 3 月 19 日公司经理等领导带队到丸美 PLUS 项目检查的《安全检查和整改记录（公司对项目）》，记录

显示隐患均已按期完成整改。

[45] 提交了《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预案制度》等材料。

[46]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入口处、施工起重机械、临时

用电设施、脚手架、出入通道口、楼梯口、电梯井口、孔洞口、桥梁口、隧道口、基坑边沿、爆破物及有害危险

气体和液体存放处等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47] 提交的《丸美 PLUS（丸美集团总部大楼）监理安全结构图》等材料显示，广东财贸公司驻项目总监理工程

师黄*（持注册监理工程师证），设总监理工程师代表周*来（持监理工程师证）、机电专业监理工程师马*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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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48]

，制定了施工监理规划细则
[49]

，已督促落实对施工现场检查

过程中发现安全隐患的整改
[50]

。

存在问题：分项施工方案审查把关不严，违反了《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
[51]

的规定，审查消防工程分

项施工方案过程中，未发现安全技术措施无安装电梯井防火门防

坠落专项措施，对分项施工方案把关不严。

（四）广州禾美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52]

，建立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53]
，制定了项目管理制度

[54]
，组织监理单位对丸美 PLUS项目施

工进行安全检查
[55]

。

存在问题：未督促项目单位落实主体责任，违反了《广东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建设单位落实质量安

全首要责任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粤建规范〔2022〕1号）

第四条
[56]

的规定，未督促中建一局发展公司、广东财贸公司、广

州耀安公司等单位严格落实质量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建专业工程师邬*杰，下设监理员等。

[48] 提交了《施工组织设计（工程方案）报审表》（编号：GD-C1-326001）。

[49] 提交了《丸美 PLUS（丸美集团总部大楼）安全监理方案》（GDAQ4201）《丸美 PLUS（丸美集团总部大楼）

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监理规划》等材料。

[50] 提交了 2023 年 10 月 12 日至 2024 年 3 月 27 日《安全监理日志》《监理日志》等材料，材料显示检查发现

的安全隐患已落实闭环管理。

[51]《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

者专项施工方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52] 提交的《丸美 PLUS（丸美集团总部大楼）项目管理架构主要人员表》显示，该工程已成立安全生产小组，

何*华任项目负责人，万*峰任工程负责人，黄*良任现场工程师。

[53] 提交了包含项目负责人、工程负责人、现场工程师等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职责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等材料。

[54] 提交了《项目工程管理制度》等材料。

[55] 提交了 2023 年 7 月 6日至 2024 年 3 月 14 日的《项目负责人履职情况台账》。

[56]《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建设单位落实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第四条：建设单位对房屋市政工程全生命周期的质量安全管理工作负首要责任，负责牵头房屋市政工程建设各方

落实质量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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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

五、监管部门和属地街道履职情况

（一）区住建局

一是全面开展事故隐患排查和警示约谈。区住建局于 2024

年 3月 24日发布关于加强做好全区在建工地安全防范工作的紧

急通知，要求即日起全区所有在建工地开始全面停工 3天，转入

安全生产专项学习测试演练和自查自纠，确保落实各项安全生产

条件到位，并报监管部门同意后才能复工。各级局领导带队对辖

内在建工地进行全面排查，发现问题依法严肃处理并针对重点项

目和企业开展警示约谈；二是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和重大事故

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区住建局先后开展建筑工地消防安全隐患、

防高坠整治和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工地

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狠抓施工现场管理，严抓责任主体单位

和责任人履行安全管理责任，消除事故隐患，杜绝生产安全事故；

三是加强对建筑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2024年，区住建

局累计出动检查人员 2500人次，检查工地 1214项次，发出整改

通知 1016份，督促企业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5036项，对相关违规

企业或人员进行诚信动态记分 736宗，上报不规范行为 115宗，

行政处罚立案 13宗（共 47.5万元），有力地消除了事故隐患，

打击了建筑领域违法行为。

（二）琶洲街道办事处

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层层压实责任。街道制定《琶洲街安全

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琶洲街关于第



14

135届广交会交通和环境全域服务保障的工作方案》等方案，街

道班子领导带队深入一线督导安全生产，各科室部门依职责开

展安全生产巡查检查。今年以来，街道班子领导带队检查 77次，

检查企业 616家次；组织上会学习重要文件 4次，累计学习重要

文件 12份，已召开月度安全形势分析会 4次，季度安全生产工

作会议 1次；二是紧盯突出风险，强化执法检查。2023 年以来

街道共检查丸美 PLUS项目 13次，发现并整改隐患问题 31处，

涉及安全生产行政处罚 1宗，处罚金额 2800元。2024年以来，

街道持续开展辖内安全生产排查整治，确保问题隐患及时清零，

累计出动 6268人次，检查单位(场所)20103家次，发现并整改隐

患 27677 处，累计实施安全生产处罚 63 宗，处罚金额 17.64 万

元，其中检查丸美 PLUS项目 5次，发现并整改隐患 11处。三

是持续安全宣教，提升人员意识。持续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活

动，利用辖内社区宣传专栏、微信安全工作群等广泛宣传各类安

全知识，切实增强居民群众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今年以来，已

开展安全宣传联合活动 2次、安全宣传教育“小课堂”311场次，

媒体推送文章 14篇，线上发送安全宣传知识 7万余条，开展应

急演练 5场，派发各类安全宣传资料 2万余份。

六、对事故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蔡*聪，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鉴于蔡*聪在事故中死亡，建

议免予责任追究。

（二）建议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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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耀安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
[57]

的规定依法查处。

刘*刚[58]
，广州耀安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59]

的规定，未落实

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丸美 PLUS项目分项施工

方案未明确防坠落安全措施、施工时无专职安全员现场监管和教

育培训不足的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

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60]

的规定依法查处。

（三）其他处理建议

中建一局发展公司，建议由区住建局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规

行为依法作出处理。

广东财贸公司，建议由区住建局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作出处理。

广州禾美公司，建议由区住建局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作出处理。

七、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5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

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

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58] 刘*刚，男，广州耀安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5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

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6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

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

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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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吸取该次事故的教训，举一反三，及时采取措施，堵

塞漏洞，防止类似事故发生，各有关部门应严格按照“管行业必

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

切实加强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一线三

排”工作机制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结合本次事故的实际情

况，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广州禾美公司，一要强化项目安全监管，督促施工、监理、

专业分包单位对作业现场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强化对

项目内施工作业现场监督和管控，杜绝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故；二

要深刻反思事故原因，督促施工、监理单位组织项目全体人员进

行安全生产警示宣传教育，分析本次事故原因以及事故中暴露出

的问题，时刻牢记事故教训。

中建一局发展公司，一要加强对作业现场的隐患排查治理，

强化对施工作业现场的巡查管理，确保高处临边安全防护设施设

备、警示标志落实到位；二要加强对作业人员的管理，强化施工

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根据不同作业内容针对性开展

安全技术交底，明确安全技术措施内容和作业程序要求，督促其

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要求作业；三要深入剖析事故原因，组织项目

全体人员召开事故警示教育会，通报事故情况，坚决防范同类事

故发生。

广东财贸公司，一要将预防高处坠落作为专项施工方案中的

重要审查部分，作业过程中督促施工、专业分包单位严格按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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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的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施工并组织验收；二要深入剖析事故原

因，组织项目全体人员召开事故警示教育会，通报事故情况，坚

决防范同类事故发生。

广州耀安公司，一要加大施工作业现场安全巡查频率，根据

施工特点明确安全防护措施，及时制止违规作业行为，涉及高空

临边作业的，应督促施工作业人员正确使用个体劳动防护用品，

严格落实操作规程，执行各项安全措施；二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

组织单位全体员工进行安全生产警示宣传教育，通报事故情况，

增强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坚决防范同类事故发生。

（二）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区住建局，一要开展一次事故约谈。对丸美 PLUS项目参建

单位开展一次事故约谈提醒，严防类似事故的发生；二要结合调

查发现的问题和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要求，组织区管在建项目召开

警示教育会；三要开展一次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督促各

有关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认真排查各类事故隐患，并依

法查处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琶洲街道办事处要落实属地监管职责，配合区住建局开展建

筑行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对辖区工程开展执法检查，

依法查处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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